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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吳宓檈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53
傳真：(02)29681340
電子信箱：AQ3122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民小學(英資中心)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國字第1131001357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321239198_113D2247916-01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3-115學年度國民小學雙語實驗課程領航計

畫，即日起辦理前開計畫方案一第2次徵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3年3月19日新北教國字第1130522560號函(諒

達)續辦。

二、為達本市2030年校校有雙語之目標，113-115學年度持續推

動國民小學雙語實驗課程領航計畫，第1次徵件已完竣，惟

仍有學校提出申請外籍英語教學人員之需求，爰辦理旨揭

計畫「方案一」第2次徵件，方案一實施重點如下：

(一)師資整備：申請本計畫之學校應有足夠的雙語專長師

資，參與本計畫之中籍英語教師須在計畫執行期間（3年

內）取得國小雙語加註次專長教師證書，或至少完成本

市初階、進階及高階研習並取得證書。

(二)課程規劃：發展CLIL課程實施年級以高年級為主、外師

每週上課節數、申請學校不得任意更換選定領域、學校

應翻譯領域內之學習重點或能力指標、學校應成立雙語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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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專業社群並訂定中外師備課時間、共聘學校之雙語

學習領域及年級應與主聘學校相同等。

(三)人員配置：學校應安排課程主責人員、協同教學人員及

課程陪伴人員。

(四)區域擴散：申請學校每學期應辦理1次「中外師協同」公

開授課、輪流承辦冬夏令雙語學習營，並應參與本市

「跨領域全英語授課獎勵實施計畫」等。

(五)配合政策：申請學校應每2個月對外師進行平時考核、應

配合每學年度進行外師輔導訪視及提出自評報告、參與

本計畫之人員須全程參與本局辦理之培訓或研習，另本

局有權調用外師協助雙語相關任務等。

(六)資源挹注：申請學校之計畫參與人員得減課、每學年度

補助5-6萬元用於教師增能及教材研發，另提供所屬教師

參加學分班者全額補助等。

(七)成果檢核：申請學校應每學年提交成果資料，以作為次

年核准續辦之參據，另以評鑑作為評估次年續辦資格並

啟動淘汰機制。

三、有意願申請方案一之學校，請於113年6月20日（星期四）

下午4時前將申請計畫書寄達英語教學資源中心電子信箱

（englishcenterntpc@gmail.com），紙本不須另外寄送。

寄送後請電話確認，英資中心林靖芳專任助理，電話：

(02)29800495分機194。

四、第2次徵件審查期程如下：

(一)113年6月21日(星期五)至27日(星期四)：由本局召集相

關人員書面初步審查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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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113年7月9日(星期二)：由本局召集相關人員並通知初審

結果為「修正後再審」學校至本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進

行詢答，請各校派員1-3人出席再審，請出席人員攜帶學

校所送計畫紙本，以利委員就學校計畫內容進行釐清，

本局同意核予出席人員公假及課務派代。

(三)113年7月17日(星期三)下午4時前：初審結果為「修正後

通過」及「修正後再審」學校將修正後申請計畫書寄至

英語教學資源中心電子信箱，紙本不須另外寄送。

五、本局預計於113年8月初公告第2次徵件錄取學校名單。

正本：新北市八里區長坑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三重區重陽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三峽區大成國
民小學、新北市三峽區大埔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三峽區五寮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三峽
區有木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三峽區插角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三峽區龍埔國民小學、新
北市土城區樂利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中和區光復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民
小學、新北市中和區興南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五股區五股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五股區
成州國民小學、新北市五股區德音國民小學、新北市平溪區菁桐國民小學、新北
市石門區乾華國民小學、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、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
學、新北市立烏來國民中小學、新北市立達觀國民中小學、新北市汐止區汐止國
民小學、新北市汐止區金龍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汐止區長安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汐止
區保長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汐止區樟樹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林口區興福國民小學、新
北市板橋區信義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板橋區重慶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民
小學、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板橋區國光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板橋區
莒光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板橋區溪洲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板橋區實踐國民小學、新北
市金山區三和國民小學、新北市金山區金山國民小學、新北市金山區金美國民小
學、新北市泰山區同榮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民小學、新北市貢寮區福
連國民小學、新北市貢寮區福隆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深坑區深坑國民小學、新北市
新店區中正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新店區直潭國民小學、新北市萬里區崁腳國民小
學、新北市樹林區文林國民小學、新北市雙溪區牡丹國民小學、新北市雙溪區柑
林國民小學、新北市雙溪區雙溪國民小學、新北市蘆洲區成功國民小學、新北市
鶯歌區二橋國民小學、新北市鶯歌區鳳鳴國民小學、新北市立忠山實驗小學、新
北市立德拉楠民族實驗小學、新北市立猴硐-蒙特梭利實驗小學

副本：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民小學(英資中心)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93


